
 

 

立
杜
賣
根
契
人
范
振
列
、
鄭
國
輝
，
先
年
有
承
買
過
園
地
壹
叚
，
坐
落
土
名
吞
霄
崁
頭
厝
，

帶
茅
屋
玖
間
併
竹
木
在
內
，
東
至
李
邦
敷
厝
地
為
界
，
西
至
崁
皆
為
界
，
南
至
溪
為
界
，
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路
為
界
，
年
納
吞
霄
社
大
租
粟
叁
斗
正
。
今
因
不
□
居
住
自
耕
情
愿
出
賣
，
遍

問
房
親
叔
兄
弟
□
□
□
□
，
託
中
引
就
與
□
保
、
日
贊
二
人
前
來
承
買
，
當
日
三
面
議
定
出

□
時
值
價
銀
員
錢
陸
拾
大
元
正
，
其
銀
色
現
□
□
□
□
準
折
，
即
日
仝
中
親
收
足
訖
。
其
園

厝
并
屋
隨
踏
付
銀
主
前
去
居
住
耕
作
，
永
為
劉
、
林
二
人
子
孫
己
業
，
一
賣
千
休
，
永
無
取

贖
。
保
此
園
厝
委
係
列
、
輝
二
人
合
置
，
中
間
並
無
重
疊
交
加
來
歷
不
明
及
拖
欠
工
年
租
粟

等
情
。
如
有
此
情
，
係
列
、
輝
二
人
一
力
抵
當
，
不
干
買
人
之
事
，
日
後
不
敢
言
贖
言
找
之

理
。
此
係
二
比
甘
愿
，
各
無
反
悔
。
口
恐
無
憑
，
立
杜
賣
根
契
壹
纸
，
并
繳
連
上
手
墾
契
，

共
肆
紙
，
付
執
照
。 

即
日
收
過
契
內
銀
完
足
。
再
炤
。 

一
批
明
：
界
內
另
有
鄭
家
□
□
坟
壹
穴
，
照
舊
修
理
，
不
得
侵
毀
。
再
炤
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
知
見
人 
林
克
成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
為
中
人 

鄭
烏
基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
依
口
代
筆
人
鄭
君
□ 

乾
隆
肆
拾
貳
年
拾
月            

   

日
立
杜
賣
根
契
人 

范
振
列 

鄭
國
輝 

  


